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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

关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

2022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设立，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注册，合法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，律师

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311400004057542654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）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

易管理办法》、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》、《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

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募

集说明书》”）、《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”）的相

关规定，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山西焦煤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焦煤集团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就“山

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

一）（以下简称“19焦煤 01”或“本期债券”）2022 年第一次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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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会议持有人会议”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

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

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基于公司/召集人向本所律师提供的

一切原始文件、副本、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，有关文件的印章和签字均真实、有效，

有关副本、复印件等材料均与正本或原始材料一致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目的使用，不得

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。本所同意，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

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材料，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在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上披露，本所依法对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集

1、本次会议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

召集。召集人于 2022 年 1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信息披露

渠道发布了《会议公告》。

2、《会议公告》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背景、会议召集人、会议议

题、会议召开时间、会议召开形式、参会程序、表决程序、会议召集

人联系方式等内容。

（二）本次会议的召开










